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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百
年
來
，

不
同
族
群
的
先
祖
先
民
在
這
塊
土
地
上
，

顛
沛
流
離
遷
移
飄
搖
，

就
讓
衝
突
與
矛
盾
相
殘
與
血
腥

隨
著
離
遠
的
歲
月
磁
於
篇
吧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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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
淨
好
水
色

7日

「
遍
履
蘭
中
地
，
番
莊
卅
六
多

。

依
山
茅
蓋
屋
，
近
水
竹
為
窩

。

眾
怪
疑
魎
近
，
心
頑
奈
石
何
。

往
來

皆
配
劍
，
出
入
總
操
戈
。

酒
醉
欣
搖
舞
，
情
歡
樂
笑
歌

。...... 

」

兩
百
多
年
前
，
清
朝
嘉
慶

三
年
三
七
九
八
)
，

一
位
福
建
文
人
，
姓
簫
名
竹
友
，
與
友
人
來
台
灣
遊

歷
(
堪
稱
是
早
期
的
白
助
旅
行
者
吧
?
!
)
，
兩
年
後
抵
達
噶
瑪
蘭
，
受
到
開
蘭
勇
者
吳
沙
之
子
吳
光
裔
、

佳
子
吳
化
等
人
的
熱
誠
接
待
，
相
當
欣
賞
蘭
陽
的
秀
麗
風
景
，
賦
詩
吟
詠
，
此
首
〈
蘭
中
番
俗

〉
即
是
描

繪
其
所
聞
所
見
的
原
住
民
生
活
風
貌
，
憨
樸
可
愛
、
自
在
白
得
。

~ 

族
群
互
動

令
人
悲
…
-

蘭
陽
沖
積
平
原
的
母
親
1
i

蘭
陽
溪
，
上
半
段
溪
流
處
於
中
央
山
脈
與

雪
山
山
脈
之
間
，
其
集
水
區

單
位
面
積
之
洪
峰
流
量
，
超
過
黃
河
的

一
百
倍
，
所
以
，
沖
刷
與
淤
積
作
用
二
者
都
非
常
嚴
重
，
產
生
曲

流
多
、
網
流
多
，
水
色
混
濁
，
因
而
有

宜
蘭
濁
水
溪
之
稱

。

噶
瑪
蘭
地
域
，
位
處
台
灣
山
後
，
北
、
西
、
南

三
面
大
山
環
抱
，

一
面
向
海
，
形
勢
平
坦
而
遼
闊
，

圓
形
略
近
半
圓
，
濁
水
大
溪
由
西
南
而
東
，
界
分
東
勢
、
西
勢

。

當
時
間
巨
輪
佳
後
急
速
倒
退
，
蘭
陽
流
域
的
風
貌
在
歷
史
的
洪
流
裡
急
遞
變
化
著
，
且
讓
我
們
透
過

斷
簡
殘
篇
的
堆
砌
篩
選
，
抽
絲
剝
繭
，
嘗
試
回
首
數
百
年
的
歷
史
萬
花
筒
，

一
窺
生
動
鮮
活
的
先
民
生
活

圖
像
，
及
其
古
老
的
風
土
民
情

。



噶
瑪
蘭
地
區
的
原
始
住
民
分
為
兩
類
，

一
是
泰
雅
人

，
漢
化
較
淺
且
居
住
山
地
，
文
獻
上
多
稱
以

「
生
番
」
「
山
番
」
「
野
番
」
，另

一
是
噶
瑪
蘭
人
，
漠
化
較
深
且
居
住
平
原
，
所
以
文
獻
上
多
稱
以
「
熟
番

」

「
化
番
」
「土
番
」
或
「
平
埔
番
」
。

試
想
，
兩
百
年
前
，
在
蘭
陽
山
區
的
濃
密
原
始
森
林
裡
頭
，
泰
雅
族
的
獵
人
們
帶
領
著
強
壯
的
獵

犬
，
奔
走
於
山
林
小
徑
，
捕
捉
動
物
;
留
守
部
落
的
婦
女
們
，
辛
勤
的
在
家
紡
織

，
並
且
從
事
山
田
燒

墾
;
受
人
尊
傲
的
長
老
們
則
是
負
責
文
化
教
育
的
玉
作
，
口
口
相
授
，
將
豐
富
的
人
生
經
驗
、
生
活
知

識
、
部
落
傳
統
傳
承
給
下

一
代
。

只
有
豐
年
祭
和
結
婚
喜
宴
的
時
候
，
族
人

們
才
停
下

平
日
的
忙

碌
生

活
，
飲
酒
狂
歡
，
載
歌
載
舞

。

從
語
言
系
統
的
研
究
來
看
，
泰
雅
人
和
噶
瑪
蘭
人
同
樣
屬
於
南
島
語
系
，
只
是
泰
雅
人
屬
於
父
系
社

會
，
原
居
台
灣
中
部
山
地
，
後
因
人
口
繁
衍
的
壓
力
，
部
份
族
人
遷
居
宜
蘭
山
地
，
在
蘭
陽
溪
、
大
南
澳

溪
等
流
域
建
立
各
個
眾
落
，
善
於
持
獵
耕
織
，
悠
游
山
林
，
山
豬
、
山
羊
、
山
先
、
鹿
、
熊
是
主
要
獵

物
，
小
米
、
芋
頭
、
甘
薯
、
芋
麻
、
早
稻
是
主
要
作
物
;
噶
瑪
蘭
人
則
以
蘭
陽
平
原
為
其
原
鄉
，
是
台
灣

十
個
平
埔
族
中
漠
化
最
晚
的

一
個
族
群
，
屬
於
舟
系
社
會
，
自
稱
「
卡
瓦
蘭
」

(
Z
Z
-
2
)，
意
思
就
是

「
平
原
的
人
類
可
數
千
年
前
即
已
在
溪
流
縱
橫
的

平
疇
原
野
上
，
過
著
漁
撈

、
付
獵
、
農
耕
的
生
活
。

在

西
元
一
七
九
六
年
以
前
，
這
兩
支
原
住
民
分
眉
山
區
和
平
原
，
井
水
不
犯
河
水
，
過
著
與
世
無
爭
的
安
樂

生
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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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知
過
了
多
少
「
山
中
無
甲
子
」
的
逍
遙
生
活
，

一
旦
外
來
族
群
闖
入
好
山
好
水
，
他
們
的
生
活
立

即
發
生
變
化

。

以
泰
雅
族
人
而
言
，
第

一
波
的
衝
擊
，
便
是
漢
人
的
設
隘
圍
堵
，
派
兵
鎮
壓

。

百
年
後
，

接
績
的
第
二
波
，
則
是
日
本
人
的
高
壓
政
策
，
強
制
遷
村
，
改
造
族
群
文
化
，
加
上
蘇
花
公
路
的
開
通
、

太
平
山
林
場
的
大
肆
開
發
，
泰
雅
族
的
生
存
空
間
被
迫
日
益
縮
減
，
終
至
於
無
奈
離
棄
先
祖
居
地
，
大
舉

南
遷
。

隨
著
時
代
浪
潮
的
鼓
動
，
現
代
文
明
是
第

三
波
的
衝
擊
，
逐
漸
瓦
解
原
有
的
族
群
社
會
架
構
，
加

速
溶
蝕
慢
慢
流
失
的
文
化
傳
統
，
瀕
臨
消
失

。

至
於
噶
瑪
蘭
人
，
雖
說
原
是
蘭
陽
平
原
的
主
人
，
遇
到
漢

人
的
移
民
墾
殖
'
不
再
能
夠
繼
續
逍
遙
自
在
，
擁
有
的
土
地
越
來
越
少
，
族
群
人
口
從
十
九
世
紀
末
的

一

萬
人
，
歷
經
漠
化
、
遷
居
等
等
因
素
，
總
人
口
銳
減
，
至

今
所
存
僅
僅
十
餘
戶

。

不
過
，
值
得
注
意
的

是
，
由
於
通
婚
的
緣
故
，
至
少
有
四
分
之

一
的
宜
蘭
人
有
噶
瑪
蘭
血
統
。

且
將
弱
肉
強
食
的
歷
史
鏡
頭
轉
向
第

一
波
的
生
成
原
因
吧
。

鑑
於
環
山
的
三
面
，
皆
是
勇
敢
強
悍
的

泰
雅
人
生
眾
之
地
，
與
近
在
咫
尺
的
平
原
居
民
，
經
常
發
生
衝
突
，
加
上
對
泰
雅
族
人
而

言

，
出
草
獵
首

形
同
他
們
的
成
年
禮
，
凡
是
異
族
群
如
漢
人
，
或
視
同
族
群
但
彼
此
敵
對
的
部
落
都
是
他
們
出
草
的
對

象
，
唯
有
敢
於
獵
首
的
男
性
才
有
資
格
紋
面
，
也
才

享
有
嫁
娶
的
權
力

。

於
是
，
自
從
漢
人
入
墾
以
來
，

便
陸
續
沿
著
山
邊
的
險
阻
之
處
，
仿
照
台
灣
西
部
駐
防
模
式
，
設

立
二
十
處
隘
口
，
以
資

管
戒
出
沒
無
常

的
泰
雅
人
。

雖
說
清
朝
先
是
設
隘
防
範
'
繼
而
主
動
出
擊
，
進
攻
泰
雅
部
落
，
但
直
至
清
朝
末
年
，
官
方
勢
力
仍

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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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法
掌
握
番
地
。

到
了
日
治
時
代
，
明
治

三
十
六
年
(
西
元

一
九
O
一
二年
)
，
「
理
番
施
政
大
綱
」
頒
訂
，

針
對
尚
未
歸
順
的
高
山
族
展
開
大
規
模
攻
伐
，
諸
如
開
闢
隘
路
，
埋
地
雷
，
架
電
流
鐵
網
、
探
照
燈
和
電

話
線
，
設
木
柵
、
掩
堡
，
可
說
無
所
不
用
其
極
，
企
圖
徹
底
包
圍
、
控
制

。

五
年
後
，
南
澳
泰
雅
人
終
於

投
降
，
交
出
頭
骨
、
武
器
，
由
宜
蘭
仕
紳
集
資
築
塚
建
碑
，
以
安
亡
魂
，
永
誌
紀
念
，
此
乃
宜
蘭
市
中
山

公
園
內
「
獻
鹹
碑
」
的
由
來

。

叫
人
傷
痛
的
是
，
殘
忍
的
行
徑
不
獨
原
住
民
有
之

。

起
碼
「
生
番
」
把
獵
取
的
人
頭
視
為
神
聖
獵

物
，
只
能
獻
祭
，
不
可
食
用

。

根
據
宜
蘭
故
老
傳
說
，
漢
人
捉
到
「
生
番
」
時
，
常
烹
煮
其
肉
，
甚
至
把

所
謂
的
「
野
番
肉
」
當
成
滋
補
奇
珍
，
公
然
販
賣
，
或
是
大
峻
「
生
番
」
酋
長
的
腦
漿
，
以
為
可
以
增
加

個
人
勇
氣

。

在

《台
灣
遙
寄

》
一
書
中
，
馬
偕
醫
師
也
曾
提
及
，
有

一
次
在
三
結
仔
街
(
即
今
日
宜
蘭

市
)
，
他
親
眼
目
睹
公
開
處
決
「
生
番
」
後
，
圍
觀
的
漢
人
爭
相
挖
取
其
心
臟
，
切
碎
其
身
體
，
並
把
其
骨

頭
熬
成
漿
狀
，
做
成
瘡
疾
特
效
藥

。

如
是
人
倫
天
理
的
悲
劇
，
豈
有

一
絲
文
明
進
化
可

言
?
!

從
現
存

〈番
社
采
風
圖
〉
第
三
圍
看
來
，
噶
瑪
蘭
人
以
漁
獵
維
生
，
小
孩
子
十
歲
開
始
，
就
得
學
習

射
鹿
鏢
魚
;
於
是
，
每
當
春
天
到
來
，
草
叢
濃
長
，
就
是
全
社
大
大
小
小
男
子
出
動
，
各
帶
鏢
槍
、
弓
箭

和
健
壯
的
獵
犬
，
放
火
燒
草
，
並
且
大
聲
鼓
諜
，
將
野
鹿
逼
出
，
以
利
射
殺

。

根
據
《
噶
瑪
蘭
廳
誌
》
記

載
，
噶
瑪
蘭
婦
女
喜
好
雜
色
珠
玩
、
瑪
的
咽
，
大
如
石
榴
果
子
，
小
如
魚
的
眼
睛
，
編
成
項
鍊
'
點
綴
頸
項

之
間
，
互
相
誇
耀
，
此
外
，
由

一
張
十
九
世
紀
末
葉
的
老
照
片
上
可
以
看
見
前
排
蹲
坐
地
上
、
後
排
昂
首

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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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
立
，
全
副
武
裝
、
神
情
嚴
肅
的
十
餘
個
男
人
們
，
幾
乎
個
個
胸
前
懸
掛
了
以
金
絲
或
銅
線
鍍
金
，
纏
繞

成
新
月
形
狀
的
貴
重
飾
物
，
名
為
「
金
鯉
魚
」
。

漢
人
拓
墾

悲
涼
風
雨

冬
山
河
畔

的
「
流
流
社
」
'
是
蘭
地
最
後
的
平
埔
族
聚
落

(
五
結
鄉
季
新
村
)
，
恰
巧
位
居
蘭
陽
溪
、

冬
山
河
的
匯
流
附
近
，
迄

今
猶
存
迎
風
飄
搖
的
月
桃
花
、
五
節
芒

。

高
大
翠
綠
的

「
化
丫

P
A叉
、
」
(
噶

瑪
蘭
語
，
學
名
大
葉
山
欖
樹
)
，
是
噶
瑪
蘭
人
聚
落
遺
跡
的
最
後
標
誌

。

曾
經
，
樹
下
積
存
太
多
族
人
們
牽

手
相
聚
，

曼
曼

起
舞
的
美
好
記
憶
。

曾
幾
何
時
，
祖
先
們
「
酒
醉
欣

搖
舞
，
情
歡
樂
笑
歌
」

的
身
影
消

逝

於
滄
海
桑
田
的
歷
史
空
氣
之
中
，
無
影
無
蹤

。

噶
瑪
蘭
，
本
是
草
萊
未
閥
、

三
十
六
社
噶
瑪
蘭
人
散
居
之
地
，
亦
稱
「
蛤
仔
難
」
或
「
蛤
仔
蘭
」

。

直

到
嘉
慶
元
年
(
西
元

一
七
九
六
年
)
，
吳
沙
率
濤
、
泉
、
粵

三
籍
流
民
共
計
千
餘
漢
人
，
入
蘭
拓
墾
頭
圍

(
今
之
頭
城
)
，
揭
開
漢
人
經
營
噶
瑪
序
幕
，
翻

天
覆
地
，
自
此
大
幅
改
變
了
蘭
陽
平
原
的
數
千
年
寧

爪珊
，
3

主
月

4

漢
人
大
量
移
民
噶
瑪
蘭
，
首
先
沿
著
泰
雅
人
與
噶
瑪
蘭
人
之
間
的
緩
衝
地
帶
建

立
土
團
聚
落

，
從
頭

圍
(
今
頭
城

)
、

二
圍
(
今
二
城
)
、
湯
圓
、
三
圍
、
四
圍
(
四
城
)
至
五
圍
(
宜
蘭
市

)
，

形
成
帶
狀
擴

展
，
於
嘉
慶
十
四
年
，
越
過
蘭
陽
溪
，
趕
走
平
埔
族
，
進
佔
羅
東
，
開
始
溪
南
地
區
的
拓
墾

。

隔
年
，
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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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流
流
社
入
口
的
百
年
橄
仔
樹

，

是
噶
瑪
蘭
人
聚
落
遺
跡
最
後
的
標
誌
。
(
邱
勤
庭
攝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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廷
正
式
將
平
原
納
入
版
圖
，
官
方
分
田
召
集
個
農
來
耕
種
，
溪
南
的
拓
墾
路
線
繼
續
向
南
前
進
，
延
伸
至

蘇
澳
地
區
，
到
了
清
同
治
十

三
年
(

一
八
七
四
)
，
整
個
蘭
陽
平
原
成

為
漢
人
農
業
為
主
的
生
活
空

間
，
開

拓
工
作
大
致
完
成

。

之
後
，
入
侵
者
(
漢
人
)
和
原
宵
定
居
者
(
原
始
住
民
)
之
間
開
始
出
現
衝
突
與
矛
盾
，
其
中
生
成

原
因
複
雜
，
有
研
究
資
料
認
為
，
部
份
漢
人
施
逞
狡
擒
，
抱
持
傲
慢
的
姿
態
，
處
理
族
群
之
間
的
互
動
關

係
，
自
視
開
化
教
育
者
，
可
能
是
原
因
之

一
，
不
過
，

「
番
割
」
為
其
私
利
，
居
中
挑
撥
，
恐
怕
才
是
主

要
導
火
線
。

根
據
黃
秀
文
在

〈
清
代
台
灣
分
類
械
鬥
卓
件
之
檢
討

〉
一
文
的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
，
清
代
在
台

灣
四
十
二
次
的
分
類
械
鬥
中
，
噶
瑪
蘭
地
區
便
佔
了
六
次
之
多
，
以
蘭
地
之
小
，
開
發
之
晚
，
比
例
如
此

之
高
，
令
人
悲
憫

。

同
時
，
亦
不
難
想
見

早
期
拓
墾
社
會
的
草
莽
性
格

，
本
來
就
容
易
肇
生
事
端

，
而
且

設
治
伊
始
，
各
種
制
度
規
章
一
片
渾
沌
，
不
論
是
各
族
群
為
了
維
護
白
身
利
益
，
或
是
政
權
當
局
為
便
利

統
治
，
有
意
無
意
的
縱
容
偏
袒
'

不
僅
造
成
原
住
民
與
漢
人
的

街
突
頻
繁
，
如
火
如
荼
，
就
是
漢

人
同
族

之
間
也
送
生
數
起
分
類
械
們
;
如
歷
史
記
載
:
嘉
慶
十
四
年
，
第

二
次
淳
泉
械
門
，
津
人
佔
有
先
前
泉
人

定
居
的
羅
東

。
又
譬
如
，
漢
人
欺
悔
「
吐
番
」
'
巧
取

豪
奪
其
土
地
的
行
為
，
即
不
難
從
現

今
所
發
現
的
宜

蘭
古
文
書
、
賣
地
契
上
頭
，
發
現
不
少
證
據
，
甚
至
，
由
於
噶
瑪
蘭
人
的
不
識
字
，
在
矇
騙
的
情
況
底
下

蓋
了
自
身
手
掌
的
模
印
為
憑
據
之
後
，
還
常
常
被
加
寫
「
甘
願
」

二
字

叫
人
好
不
反
諷
與
感
慨
!

即
使
同
為
漢
人
，
也
不
是
族
群
融

合
的
狀
態
。

豆
、悍
人
不
服
泉
州
驢
，
泉
人
不
服
海
州
豬

」
，
即
是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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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
縣
是
做
崎

.
宜
蘭
縣
史
館
珍
藏
許
多
先
民
拓
墾
的

辛
酸
史

，

是
研
究
者
不
可
錯
過
之
地
。

(
楊
美
英
攝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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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人
、
泉
州
人
的
對
罵
之
辭
。
民
間
流
傳

一
種
說
法
，
某
一
年
的
農
曆
七
月
十
三
日
，
騙
研
龍
山
寺
舉
行

普
渡
祭
典
，
各
幫
會
競
相
宰
豬
宰
羊
，
盛
況

一
峙
，
突
然
有
海
人
獻
祭
豬
羊
之
時
，
大
聲
宣
告
﹒
「
全
豬

全
羊
」
'
泉
人

一
聽
，
聽
成
「
泉
豬
泉
半
」
'
、
心
生
怒
芯
，
刻
背
心
提
高
聲
調
呼
叫
苦
.. 

「
將
(
音
同
海
)
羊

排
過
來
，
將
(
音
同
淳
)
豬
排
過
去
」
，
海
人
聽
到
，
認
為
泉
人
存
心
侮
辱
，
憤
而
質
間
，
引
發

一
場
口

角
，
繼
而
動
武
，
接
著
，
激
烈
的
械
鬥
便
在
所
難
免
了

。

無
論
是
清
泉
相
鬥
，
或
間
與
粵
們
，
或
異
叫
相
鬥
，
或
何
行
業
的
互
鬥
，
結
果
往
往

U
川
有
造
成
「
村

墟
已
成
焦
土
，
死
傷
橫
積
如
山
」
。

此
種
人
類
手
足
相
殘
、
血
淚
斑
斑
的
史
實
，
怎
不
叫
人
扼
腕
!
原
是
遠

渡
海
洋
，
尋
求
美
麗
寶
島
而
來
，
如
果
不
能
經
過
歷
史
的
教
訓
與
反
思
，
悴
鍊
積
澱
出
若
干
族
群
的
智

慧
，
消
明
我
族
本
位
的
偏
頗
心
態
，
怎
可
能
真
正
遠
離
歲
月
流
逝
底
下
哭
喊
與
血
腥
的
悲
涼
風
雨
，
齊
臻

族
群
和
諧
，
共
創
樂
土

。

嘉
慶
十
五
年
(
一
八

-
0
)
，
長
久
汲
汲
倡
議
開
蘭
的
楊
廷
理
，
四
月
五
日
二
度
入
蘭

，
並
且
環
繞
城

池
種
植
九
耳
樹
，
所
以
，
喝
瑪
蘭
城
又
稱
「
九
吉
J

城
」
，
加
上
噶
瑪
蘭
設
治
築
城
時
，
插
竹
馬
城
，
遂
有
楊

廷
理
留
下
這
樣
詩
句
:
「
培
元
布
化
思
良
吏
，
割
界
分
疆
順
兆
民

。

他
日
濃
陰
懷
舊
澤
，
聽
人
談
說
九
吉
J

城
。

」
或
可
提
供
兩
百
年
後
的
我
們
，
從
中
體
會
前
人
單
路
藍
縷
，
築
城
建
署
，
恩
澤
深
遠

。

嘉
慶
十
七

年
，
八
月
，
唱
瑪
蘭
正
式
設
治

|
|

「
喝
瑪
蘭
廳
了
最
高
行
政
長
官
為
「
通
判
」

。

咸
豐
三
年
三
八
五

三
)
，
出
喂
雲
南
太
利
，
千
里
迢
迢
任
職
噶
瑪
闖
過
判
，
身
為
闊
地
最
高
行
政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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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的
董
正
官
(
董
大
老
)
，
因
吳
磋
事
件
而
殉
難

。

也
就
是
同
樣
這

一
年
，
原
是
蘭
陽
平
原
主
人
的
平
埔

族
，
在
無
法
忍
受
漢
人
的
欺
壓
排
擠
之
下
，
可
說
是
「
乞
食
趕
廟
公
元
被
迫
拋
枝
離
葉
，
開
始
大
舉
遷
往

花
蓮
，
成
為
所
謂
「
加
禮
宛
番
」
'
之
後
又
不
幸
遭
到
清
兵
圍
剿

。

一
個
族
群
無
法
安
於
斯
士
，
於
風
雨
飄

搖
之
中

一
再
流
浪
飄
零
的
歷
史
命
運
，
令
人
不
禁
為
之
擲
筆

三
嘆
!

... 

割
讓
日
本

開
發
林
場

清
光
緒
二
十

一
年

三

八
九
五
)
，
馬
關
條
約
訂
立
，

一
紙
羞
辱
，
台
灣
被
昏
吏
割
讓
給
日
本
。
宜
蘭

進
入
盛
極

一
時
的
林
場
開
發
與
墾
殖
時
期
。
日
本
人
陸
續
開
發
太
平
山
林
場
，
在
蘇
澳
建
立
漁
港
魚
市
、

漁
產
加
工
和
水
泥
廠
，
在
羅
東
建
立
電
石
廠
、
製
糖
廠
，
使
羅
東
至
二
結
形
成

一
個
小
型
工
廠
走
廊
，
加

速
羅
東
迅
速
發
展
，
成
為
宜
蘭
地
區
的
工
商
中
心

。

同
時
期
，
溪
北
的
宜
蘭
則
朝
向
不
同
方
向
的
建
設
，

奠
下
日
後
成
為
文
化
、
教
育
、
政
治
中
心
的
基
礎

。

台
灣
光
復
，
脫
離
日
本
統
治
以
後
，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(

一
九
五
0
)，
宜
蘭
正
式
設

縣
，
行
政
上
劃
分

為
一
市
、
三
鎮
、
八
鄉
，
與
台
灣
其
他
縣
市
同
步
實
施
「
耕
者
有
其
田
」
、
「
公
地
放
領
」
等
政
策
，
農
民

生
活
獲
得
改
善

。

民
國
六
十
年
以
後
，
因
為
北
迴
鐵
路
、
北
部
演
海
公
路
、
蘇
澳
港
的
陸
續
完
成
、
龍
德

工
業
區
的
開
發
，
使
得
地
方
上

二
、

三
級
產
業
人
口
逐
年
上
升

。

綜
觀
進
入
國
民
政
府
時
代
的
宜
蘭
，
受
限
於
中
央
政
策
的
「
重
北
輕
南
」
「
重
西
輕
東
方
無
力
抗
衡

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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寶 路

馬
關
條
約
訂
立

，

台
灣
被
割
議
給
日

本
楚

，

日
本
人
在
羅
東
建
立
電
石
場
、

製
糟
廠

，

加
速
羅
束
的
特
喂
，

使
羅
東
成

為
宜
一
間
的
工
商
中
心
。

(
邱
勤
庭
攝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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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局
，
多
種
建
設
牛
步
化
，
沒
有
隨
著
曾
有
的
台
灣
經
濟
奇
蹟

一
同
起
飛
，
孰
料
卻
因
此
「
失
之
東
隅
，

收
之
桑
愉
」
，
保
留
了

一
方
台
灣
後
山
桃
源
淨
土
的
夢
想
，
於
陳
定
南
、
游
錫
中
執
政
後
，
確
立
了
以
文
化

立
縣
、
以
環
保
立
縣
、
以
觀
光
立
縣
的
縣
政
目
標

。

這
塊
土
地
上
面
，
數
百
年
來
除
了

不
同
族
群
的
先

民
，
顛
沛
流
徙
，
還
有
外
來
「
國
際
力
量
」
的
介
入
，
也
可
寫
成
長
篇
歷
史
。

西
元

一
六
三
三
年
，
當
時
佔
據
台
灣
北
部
淡
水
一
帶
的
西
班
牙
人
，
有

一
艘
商
船
在
航
行
中
被
颺
風

吹
襲
，
漂
流
到
「
蛤
仔
難
」
平
原
，
這
是
蘭
陽
平
原
噶
瑪
蘭
族
群
首
次
在
歷
史
上
面
露
臉
的
記
載
。
可

是
，
根
據
縣
志
記
載
，
最
早
到
宜
蘭
的
漢
人
是
個
海
盜
，
名
叫
林
道
乾
'
於
明
朝
嘉
靖
四
十
二
年
三
五

六
三
)
，
竄
泊
蘇
澳
數
月
，
後
因
同
夥
紛
紛
病
死
，
始
恃
恃
離
去

。

相
距
六
十
三
年
之
後
，
亦
即
荷
蘭
人
佔

據
台
灣
的
第
三
年
，
西
班
牙
人
因
有
船
員
數
十
人
海
難
漂
流
到
了
蛤
仔
難
港
口
，
竟
然
遇
害
，
憤
而
率
眾

攻
打
，
遭
到
土
番
據
險
抵
抗
，
只
得
改
用
和
緩
政
策
，
招
撫
番
社
，
設
立
教
堂
，
借
用
漢
人
之
力
通
商
經

營
，
開
發
潰
海

一
帶
。
直
到
崇
禎
十
五
年
九
月
二
六
四

一
一)
，
荷
蘭
人
驅
逐
了
西
班
牙

人
，
傳
教
化
番
，

提
倡
水
利
，
獎
勵
開
墾
。

短
短
二
十
年
不
到
，
明
朝
永
曆
十
五
年
(

一
六
六
二

，
鄭
成
功
攻
克
了
台
灣
，

荷
蘭
人
投
降
撤
退
，
宜
蘭
再
度
成
了
化
外
之
地

。

一
直
到
清
末
的
設
治
動
作
，
長
達

一
百
三
十
五
年
之
間
，
宜
蘭
可
說
被
清
廷
遺
忘
在
「
萬
山
之
後
」
'

縣
志
上
唯

一
留
下
的
記
錄
是
，

一
七
六
八
年
，
漢
人
林
漠
，
被
番
人
所
殺
害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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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
災
水
患

民
不

「
從
海
口
那
邊
吹
皺
了
蘭
陽
濁
水
溪
的
東
風
，
翻
過
堤
岸
，
把
稻
穗
搖
得
沙
沙
響

。

你
聽
!
這
就
是
我

們
長
腳
種
稻
粒
結
實
的
聲

音

，
以
後
聽
到
稻
穗
這
種
沙
沙
聲
像
驟
然
落
下
的
西
北
雨
時
，
你
算
好
再
過

一

個
禮
拜
就
是
割
稻
的
時
候
﹒....
. 
」

這
是
宜
蘭
籍
知
名
作
家
黃
春
明
小
說
中
，

一
個
可
愛
的
老
人
，

「
青
番
公
」
期
待
著
穀
倉
豐
收
的
興

奮
心
情
。

即
使
今
日
，
白
雲
青
山
、
婆
娑
稻
海
，
仍
是
宜
蘭
縣
境
內
舉
目
可
見
的
美
麗
風
景

。

只
不
過
，
昔
日

蘭
陽
平
原
上
，
竹
圍
茅
舍
，
星
羅
棋
布
，
典
型
的
農
村
景
觀
，

今
日
已
不
可
得
見

了
。

而
蓋
竹
圍
，
則
兼

具
有
防
颱
、
防
盜
、
提
供
薪
材
、
冬
暖
夏
涼
等
多
重
好
處

。

由
於
宜
蘭
位
於
台
灣
東
北
角
，
東
臨
海
洋
，
每
至
秋
冬
季
節
，
東
北
季
風
從
海
面
上
帶
來
豐
沛
水

氣
，
加
上
夏
季
颱
風
侵
襲
頻
繁
，
所
以

一
年
四
季
可
說
沒
有
明
顯
的
乾
季
，
造
成
蘭
地
秋
冬
兩
季
多
雨
霍

濕
，
常
沖
壓
田
園
，
破
壞
耕
作
，
而
且
開
關
之
初
，
災
禍
不
斷
，
民
不
聊
生

。

洪
水
退
去
之
後
，
居
民
必

須
面
臨
「
無
數
荒
坪
沙
壓
斷
，
稽

令
失
墾
又
年
年
」
的
痛
苦
境
況
。

是
以
，
針
對
「
水
氣
」
旺
盛
的
宜
蘭
地
區
而
言
，
水
利
事
業
的
成
功
與
否
，
深
切
攸
關
當
地
農
業
經

濟
的
發
展
成
敗

。

最
早
可
追
溯
至
吳
沙
的
入
墾
，
即
已
開
始
進
行

一
連
串
水
利
事
業

。

先
人
遵
照
「
開
圳

墾
地
」
的
模
式
，
雙
管
齊
下
，
筆
路
藍
縷
，
開
闢
田
園

。

儘
管
清
代
時
期
的
宜
蘭
地
區
，
水
利
事
業
的
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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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麗白

風雲
景青山

(是

邱蘭
勤陽

庭平
攝原
)舉

日
可

見
的



勃
發
展
，
首
居
全
台
之
冠
，
可
是
，
草
創
時
期
的
簡
陋
設
施
難
敵
風
災
洪
水
的
肆
虐
，
頻
頻
毀
損
，
而
且

受
限
於
資
本
匿
乏
，
修
諱
困
難

。

此
種
窘
境

一
直
要
等
到
日
本
統
治
台
灣
以
後
，
因
為
上
層
「
農
業
台

灣
、
工
業
日
本
」
的
政
策
，
投
入
改

善
農
田
水
利
系
統
，
不
惜
斥
資
全
面
整
治
，
將
蘭
陽
平
原
上
原
有
結

構
脆
弱
的
土
溝
，
轉
換
為
堅
固
的
鋼
骨
水
泥
結
構
，
完
成
了
全
台
最
先
進
使
用
鋼
骨
結
構
的
「
宜
蘭
第
一

公
共
埠
圳
改
修
工
程
了
地
方
上
的
水
利
事
業
才
得
以
轉
型
發
展

。

同
時
，
為
了
防
止
蘭
陽
溪
的
洪
水
災

患
，
日
人
著
手
興
建
兩
岸
的
堤
防
，
並
將
原
有
零
細
、
八
刀
散
的
灌
溉
埠
圳
予
以
統
合
，
禪
益
灌
溉
水
系
的

長
期
經
營
，
達
到
米
穀
增
產

。

為
了
徹
底
執
行
「
水
的
支
配
」
'
日
治
時
期
的
水
利
事
業
由
私
人
經
營
走
向
政
府
監
管
的
階
段
，
宜
蘭

平
原
上
原
有
的
埠
圳
通
通
納
入
公
共
埠
圳
的
組
合
，
分
別
依
區
域
不
同
而
成

立
第

一
、
第
二
、
第
三
、
第

四
的
公
共
埠
圳
組
合
，
稍
後
，
日
人
還
頒
佈
了
「
台
灣
水
利
組
合
令
」
，
把
公
共
埠
圳
轉
而
納
入
水
利
組

合
，
使
得
台
灣
總
督
府
掌
握
了
監
控
水
利
事
業
的
強
勢

。

五
十
年
的
殖
民
統
治
結
束
，
國
民
政
府
接
收
台

灣
之
後
，
開
始
重
整
戰
事
多
年
帶
來
的
水
利
系
統
毀
損
，
並
著
手
改
建
已
經
不
合
時
宜
的
水
利
工
程
，
配

合
農
地
重
劃
，
將
灌
溉
、
排
水
系
統
加
以
取
直
、
拓
寬
，
恢
復
更
大
功
能
的
水
利
系
統
，
進
入
日
趨
穩
定

與
發
達
的
階
段
。

不
管
由
歷
史
或
地
理
的
角
度
來
說
，
{
且
蘭
均
可
視
為
台
灣
的
縮
影

。

得
天
獨
厚
的
地
形
條
件
，
海

洋
、
高
山
、
島
嶼
、
瀑
布
、
湖
泊
、
大
小
河
川
、
密
林
、
平
原
，
還
有
溫
泉
、
地
熱
，
和
世
界
稀
有
的
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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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
路
摸
清
淨
好
水
色

泉
，
應
有
盡
有
，
再
加
以
河
流
、
海
浪
、
季
風
、
地
震
等
大
自
然
界
的
強
大
力

量
，
塑
造
出
豐
富
多
樣
的

地
理
景
觀
。
天
候
方
面
，
不
只
是
夏
季
多
颱
風
，
秋
冬
也
多
雨
，
使
得
境
內
密
佈
的
河
川
，
流
短
水
急
，

侵
蝕
力
道
強
勁
，
如
遇
山
洪
爆
發
，
田
園
廬
舍
沖
毀
殆
盡
，
每
每
重
挫
地
方
生
命
財
產
安
全
，
深
陷
逆

境
。

不
知
是
否
因
此
鍛
鍊
出
宜
蘭
先
民
堅
忍
與
內
斂
的
個
性
?
抑
或
是
地
靈
人
傑
'
民
風
淳
厚
堅
毅
，
縱

使
大
貧
，
無
立
錐
之
地
，
但
「
男
不
為
奴
，
女
不
為
牌
」
是
民
間
普
遍
的
觀
念

。

在
人
口
的
統
計
數
字
上
面
，
西
元
一
六
五

0
年
，
荷
蘭
人
記
錄
當
時
蘭
地
的
人
口
資
料
為
三
十
九

社
。

不
過
，
現
在

一
般
通
稱
為
「
蘭
地

三
十
六
社
了
溪
北
有
「
西
勢

二
十
社
」
，
溪
南
有
「
東
勢
十
六

社
」
。

清
嘉
慶
十
五
年
三
八

-
0
)
四
月
，
噶
瑪
蘭
開
疆
，
編
查
蘭
屬
三
籍
戶
口
，
有
海
人
四
萬
五
千
餘

丁
、
泉
人

二
百
五
十
餘
丁
、
粵
人

一
百
四
十
餘
丁

。

根
據
資
料
顯
示
，
清
朝
法
例
中
，
凡
有
家
眷
者
為

一

戶
，
男
子
年
滿
十
六
者
為
成
丁
，
婦
孺
為
口

。

因
此
，
上
述
統
計
人
數
實
際
尚
未
包
括
十
六
歲
以
下
男
子

及
婦
女
數
目
，
如
果
再
加
上
原
有
熟
番
五
社
九
百
九
十
餘
口
、
歸
化
生
番

三
十
三
社
四
千
五
百
五
十
餘

口
，
總
數
早
已
超
過
六
萬
這
個
約
略
估
計
之
數
了

。

對
此
，
楊
廷
理
留
下
詩
句
有

.. 

「
背
山
面
海
勢
宏

開
，
百
里
平
原
實
壯
哉

。

六
萬
生
靈
新
戶
口
，

三
千
凹
甲
舊
嵩
萊

。

」
眼
見
蘭
陽
平
原
戶
口
繁
多
，
田
園

廣
哀
，
楊
廷
理
積
極
建
議
把
噶
瑪
蘭
收
入
版
圖
，
設
屯
保
民
，
予
以
長
期
壁
畫
經
營

。

其
下
半
詩
行
便
出

現
了
蘭
陽
溪
浩
蕩
奔
流
的
蹤
影
，
並
可
明
白
看
出
楊
廷
理
身
為
一
個
政
務
官
籌
劃
蘭
旦
前
程
的
用
心
與
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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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
:
「
度
肝
越
陌
到
溪
洲
，
溪
水
湯
湯
忽
淺
流

。
天
道
難
窺
原
不
測
，
人
心
易
動
合
為
關

。

奸
民
鳥
散
須

妨
瑕

。
葳
事
料
需
三
載
後

，
敢
辭
勞
勘
禪
持
籌
。

」

同
年
，
高
齡
六
十
凹
的
楊
廷
理
受
命
入
蘭
，
駐
辦
開
疆
事
宜
，
終
於
得
償
夙
願
'
重
定
噶
瑪
蘭
全

圈
，
並
寫
下
〈
重
定
噶
瑪
蘭
全
固
偶
成
〉

一
詩
，
其
中
:

「
三
農
力
措
趁
春
睛
，
雨

一賽
悍
悄
望
極
平

。

形

擬
半
規
深
且
遼
，
溪
飄
雙
帶
濁
兼
清
」
，
便
指
出
了
當
時
蘭
陽
平
野
農
事
興
盛
，
就
全
圖
看
去
，
標
繪
了
濁

溪
、
清
溪
兩
條
河
流

，

好
似
兩
條
帶
子
迎
風
飄
揚
，
此
處
所
謂
「
濁
溪
」
、
「
清
溪
」
應
當
是
指
濁
水
溪

(
今
之
蘭
陽
溪
)
、
西
勢
大
溪
(
今
之
宜
蘭
河
)
，
此
二
溪
本
同
源
頭
，
在
歷
史
的
洪
流
裡
'
幾
次
滄
海
桑

田
，
分
分
合
合
，

一
如
人
間
悲
喜
境
遇

。
原
來

，
每
遇
山
區
大
雨
，
山
洪
匯
聚
，
平
日
流
量
不
大
的
躊
禧

溪
谷
，
頓
時
水
量
激
增
百
倍
，
滾
滾
洪
水
奔
竄
，
嗚
咽
的
旱
溪
成
了
怒
吼
的
大
河
，
流
路
常
為
此
改
變

。

至
少
現
有
研
究
資
料
指
出
，
嘉
慶
十
四
年
，
颺
風
大
作
，
使
得
濁
水
溪
正
溜
北
移
，
與
清
水
溪
合
流

。

然

而
隔
年
六
月
間
，
「
雷
公
暴
雨
襲
宜
蘭
，
濁
水
溪
仍
歸
故
道
」

。

顯
而
易
見
的
是
，
早
期
的
蘭
陽
溪
水
道
交

錯
，
防
洪
建
設
匿
乏
，
沼
澤
廣
佈
，
每
遇
豪
雨
洪
患
，
不
僅
河
流
經
常
改
道
(
在
歷
史
上
有
記
載
的

.. 

往

北
襲
奪
宜
蘭
河
上
游
員
山
溪
的
水
道
入
宜
蘭
河
，
然
後
與
得
子
口
溪
從
鳥
石
港
出
海
;
往
南
則
由
九
穹

林
、
三
星
、
羅
東
入
海
)
，
且
連
年
頻
傳
水
患
，
田
園
沖
壓
，
牆
{
于
傾
頹
。

小
小
統
計
一
下
，
白
嘉
慶
元
年

至
道
光
三
十
年
(
一
八
五

0
)
之
間
，
短
短
五
十
餘
年
，
洪
水
為
患
高
達
十
九
次
之
多

。

根
據
西
元

一
八

五
二
年
出
版
的

《
噶
瑪
蘭
廳
志
》
記
載

，
當
時
的
東
勢
濁
水
溪
在
過
嶺

一
帶
出
海
，
西
勢
大
溪
則
在
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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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
陣
摸
清
淨
好
水
色

城
。

至
日
治
後
期
，
因
員
山
堤
防
的
建
立
，
在
水
利
建
設
下
，
以
人
工
築
堤
，
漸
漸
馴
順
了
野
溪
，
安
於

固
定
的
河
道
，
形
成
今
日
的
水
文

。

今
日
之
蘭
陽
溪
，
為
全
縣
最
長
、
流
域
面
積
最
大
的
河
川
，
由
於
挾
帶
大
量
砂
石
，
河
水
總
是
混
濁

不
清
，
因
此
被
宜
蘭
人
稱
為
「
濁
水
溪
」
'
正
式
古
名
為
「
宜
蘭
濁
水
溪
可
以
別
於
西
部
的
濁
水
溪
。

如
是
蘭
地
大
川
，
噶
瑪
蘭
廳
時
期
卻
恐
怕
只
有
李
逢
時
的
〈
濁
水
溪
〉
是
唯
一
一
首
以
之
為
題
的

詩
，
賦
予
了
文
學
生
命
.. 

「
城
南
之
水
何
重
濁
?
千
里
泥
沙
下

山

嶽
。
我
來
溪
上
數
徘
徊
，
頭
上
有
續
不

堪
濯
。

黃
河
會
見
千
年
清
，
嘆
息
蘭
陽

一
溝
潰
。.....

. 
」

1河
防
洪

成
就
斐
然

西
洋
戲
劇
史
有
英
國
莎
士
比
亞
的
《
馴
悍
記

》
'
台
灣
宜
蘭
水
利
史
則
有
「
馴
溪
記
」
'
兩
相
輝
映
，

各
有
情
趣
高
下

。

旱
季
荒
原
乾
澀
，
雨
季
洪
流
橫
行
，
這
是
宜
蘭
濁
水
溪
的
真
實
寫
照
，
因
此
，
漢
人
入
墾
蘭
地
之

初
，
便
開
始
「
馴
溪
」
的
工
作

。

其
後
，
日
本
人
費
時
八
年
、
動
員
約

三
百
萬
次
人
工
、
耗
資
四
百
九
十

餘
萬
日
圓
，
共
建
堤
四
萬

二
千
七
百
八
十
八
公
尺
，
於
昭
和
十

一
年

三

九
三
六
)
大
體
完
成
治
水
工

程

在
宜
蘭
的
水
文
景
觀
上
，
命
運
最
富
戲
劇
性
變
化
的
代
表
，
莫
不
公
推
享
有
盛
名
之
冬
山
河

。

曾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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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笙
長
紅
跨
越
冬
山
河

苗
。

(
邱
勤
庭
攝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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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
陽
摸
清
淨
好
水
色

每
年
颱
風
肆
虐
的
秋
季
，
新
寮
山
區
暴
雨
夾
著
土
石
傾
瀉
而
下
，
衝
至
平
原
，
因
河
床
狹
窄
彎
曲
，
排
洪

速
度
相
當
緩
慢
，
加
上
多
條
支
流
水
圳
的
匯
集
，
迫
切
向
出
海
口

宣
洩
而
去
，
可
是
偏
巧
途
中
多
層
沙
丘

阻
隔
，

一
路
艱
辛
，
若
是
再
遭
逢
海
水
倒
灌
，
豪
雨
成
災
的
考
驗
更
加
慘
烈

。

「
馴
河
」
工
程
再
次
展
開

。
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，
冬
山
河
的
防
洪
治
標
工
程
開
始
啟
動
，
兩
年
後
，
開
始

治
本

，
至
民
國
七
十

一
年
，
整
治
完
成
，
現
在
下
游
約
十
公
里
的
河
段
，
全
是
經
過
截
彎
取
直
、
河
道
加

寬
而
成
。
完
工
之
後
，
河
的
容
顏
改
觀
了
，
時
代
也
不
同
了

。

宜
蘭
縣
政
府
以
「
親
水
」
的
核
心
觀
點
出

發
，
委
託
日
本
象
集
團
進
行
整
體
規
劃
'
建
立
新
穎
、

立
體
的
遊
憩
設
施
與
環
境

。

民
國
八
十

二
年
，
紅

艷
拱
形
的
利
澤
簡
橋
改
建
完
成
，
如

一
座
長
虹
跨
越
冬
山
河
面

。

近
年
來
連
續
舉
辦
的
國
際
划
舟
比
賽
、

國
際
兒
童
童
玩
藝
術
節
，
配

合
甫
告
開
幕
的
國

立
傳
統
藝
術
中
心
，
以
及
鄰
近
鄉
鎮
躍
躍
欲
試
的
「
藝
穗

節
」
等
等
，
可
說

一
波
波
的
文
化
造
勢
，
把
冬
山
河
推
上
了
亮
眼
的
國
際
舞
台
上
，
更
把
宜
蘭
推
向
世
人

的
眼
前
。

贅
言

一
旬
，
那
麼
，
在
歷
史
時
空
中
，
又

溪
的
風
貌
定
位
呢
?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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